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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上午， 记者来到曾志燕的
办公室， 办公桌上一摞摞高高的案卷，将
她遮得严严实实。

作为一名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女法
官，曾志燕在庭里是出了名的 “女汉子 ”，
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 ”的精神
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面对 “硬骨头”，她迎难而上 ；面对新
类型案件，她加班加点学习攻克 ；面对当
事人，她温柔耐心。近年来，曾志燕高效优
质办理了一大批当事人矛盾冲突激烈、诉
争时间长的疑难复杂案件，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因工作成绩突出，她荣获湖南
省“雷锋式忠诚卫士 ”，多次受嘉奖 ，先后
被评为院机关办案能手 、优秀党员 ，并荣
立三等功。

从党建一线到审判一线
2005 年， 党建专业研究生毕业的曾

志燕考入省高院从事党务工作。在高院机
关党委工作并担任团委书记期间，她多次
组织开展各类青年主题团建活动，为青年
干警成长成才搭建平台，组建 “省法院青
年志愿者服务队”，组织发起 “金芒果”捐
书助学公益行动，省高院青年志愿者法律
宣讲项目在“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中获银奖。

同时，曾志燕内心对司法事业的热爱
不断升温。 凭着对法律的神圣信仰，她在
2008 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而后又攻
读法律硕士。 曾志燕看来，那是一段非常
单纯且热血的回忆，“因为热爱，下班后每
天看书到凌晨，完全不觉得累”。

2014 年，机关团委换届，已具备法律
专业知识的曾志燕积极响应司法改革的
号召，毫不犹豫地选择调至人手紧缺的司
法一线。

转岗到民三庭以来，曾志燕以“甘自
多磨砺、勇于当尖兵 ”的决心和勇气一路
实干。面对繁重的办案任务和业务指导材
料任务，她加班加点、迎难而上。由于审判
业绩突出，她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

作为省高院首批入额的优秀青年法
官代表，近年来，曾志燕在担任该庭业务
指导组长的同时，主办和参与办理各类案
件近千件，无一起被发改，无一起错案，无
一起当事人信访闹访事件，所有案件均在
审限内结案， 审判绩效在全院名列前茅，
多起案例在全国法院评比中获奖。

她主审的“迪博泰公司申请承认与执
行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裁定案”被编入
全国法院 “一带一路 ”案例精选 ，主审的

“金泰福珠宝店商业诋毁纠纷案” 被评为
全国法院 50 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参与
执笔完成的 1 项课题获第二届全国法院
知识产权审判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撰写
的 1 篇调研报告、1 篇裁判文书、1 篇案例
分获第四届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优秀
业务成果评选一、二、三等奖。

“司法审判是‘接地气’的事业”
在外人看来，法官是一份“高大上”的

工作，而曾志燕认为 ，司法审判工作作为
一项专门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工作，是一
份十分“接地气”的事业。 “法官代表国家
行使司法公权力， 应当是公平而温暖的，
而绝非冰冷的法律适用机器。 ”

2020 年年初，曾志燕成功调解一起郴
州市某公司与香港某公司货物买卖合同
纠纷案。被上诉人郴州市某公司系当地一
家拥有 2000 余名员工的民营企业， 因与
香港某公司合作过程中产生误会而深陷
债务纠纷。

“一个员工背后就是一个家庭。 当时
正值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重要时
期，如果一判了之，法律上没有问题，但不
利于社会稳定。 ” 为此，在对案件事实认
定和法律适用进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曾
志燕从为民营企业公平竞争、诚信经营营
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高度，从情理法相结合
的角度，连续 10 余天不厌其烦、耐心细致
地做当事人的沟通调解工作，最终促成双
方互谅互让。

郴州市某公司利用调解达成的债务
宽限期，迅速转产疫情防护物资，并接到
全球 2000 余万只口罩订单， 不仅摆脱了
困境， 还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中国贡
献。

工作中，曾志燕始终秉承为民司法理
念， 用心对待每一起案件和每一位当事
人。

2020 年 4 月，曾志燕受理了一批某公

司商标权批量维权案件。被告 30 余名个
体工商户在一审时对抗情绪十分激烈，
曾在当地政府部门集体上访， 案件审理
难度增加。

为稳妥处理该批案件，在收案伊始，
曾志燕认真查阅了该批案卷和一审庭审
笔录， 并与其中几位当事人进行了电话
沟通。 其中一位年近 7 旬的当事人贺老
情绪激动，向法院提交了 10 余页的上诉
状，对于某公司的授权、取证方式、法院
判赔金额等存在诸多不理解。

为此， 曾志燕与贺老通了 1 个多小
时的电话，反复沟通解释，并从情理法的
角度引导对方增强规范经营意识， 树立
法治意识、自我保护意识。

“曾法官，您的话讲到了我心坎上 ，
您为我们经营户着想，我愿意调解。 ”在
随后几天，陆续有 10 余名当事人到省高
院要求调解。 曾志燕这才得知贺老将通
话进行了录音，并在 30 余名当事人自发
组建的微信群内作为普法教材进行了转
发。

在省高院民三庭副庭长伍胜看来 ，
“曾志燕是一名不知疲倦的 ‘铁姑娘’，勤
勉敬业担当，自我要求严格，清正廉洁，办
案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强，总能够耐心
真诚地与当事人沟通交流 ， 情理法相结
合，把司法的温暖和公正传递给每一位当
事人”。

在不断“归零”中成长
省高院民三庭承担知识产权、环境资

源、涉外商事、仲裁司法审查 4 项审判职
能，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

“作为一名法官必须与时俱进，要学
会钻研，善于思考 ，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新
情况，解决新问题。 ”曾志燕说，她一直保
持着“归零”的心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就算办案任务不繁重时，曾志燕也习惯在
办公室加会班，看会儿书 ，或者写会儿论
文， “办案后的归纳总结 ，能让我更快成
长”。

在承担繁重办案任务的同时，又能结
合审判实务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指导
调研。曾志燕多次参与全省法院审判业务
培训授课，作为主要执笔人完成了 《专利
案件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研究》《2018 年以
来湖南法院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审理情况
专题调研》《司法服务和保障中国 （湖南）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对策和建议》等重点课
题；撰写《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
中的问题及建议 》《当事人具结制度在审
判实践中的理解和适用探析》等理论研究
文章，并在《人民司法》《中国知识产权审
判研究》等刊物发表；撰写的《关于类似商
品的认定标准分析 》《关于词曲作者在卡
拉 OK 音乐电视使用中的著作权保护问
题分析》等文章，在全国法院系统优秀案
例分析评选中获奖。

省高院民三庭庭长刘东河评价 ：“曾
志燕心怀人民，信仰法律，所以总能做到
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
机统一。 ”

编者按：日前，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集结号角吹响。为进一步号召广大法院干警学英模、争先进，成为忠诚干净担当的湖南
法院人。 省高院与《法制周报》合作开设“以榜样为‘样’ 激荡奋进力量”专栏，讲述先进典型的法治故事。

传递温暖与公正的“铁姑娘”
———专访省高院民三庭法官曾志燕

曾志燕法官。

本报讯(通讯员 黄湘宜)
近日， 岳阳县人民法院依法
宣判一起诈骗案件， 被告人
贺某、李某甲、谢某等 9 人犯
诈骗罪，分别被判处 10 年至
11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并处
9 万元至 5000 元不等的罚
金。

法院审理查明 ，2019 年
以来， 贺某与李某甲合谋组
织“杀猪盘”形式的网络诈骗
集团， 贺某负责网络虚假投
资平台、 租赁作案场所及前
期出资等， 李某甲负责招募
人员、 扮演虚假投资平台分
析师等。 两人先后纠集宋某
（另案处理）、李某乙（另案处
理）、李某丙（另案处理）及谢
某等人 ，以交友为幌子 ，假
冒 交 易 所女性工作人员与
被害人聊天， 诱骗被害人在
该集团使用的虚假交易平台
上“投资”。随后，通过修改虚
假平台的后台数据， 营造投
资失败的假象， 以此骗取被
害人钱财。 该集团诈骗总金
额达 103 万余元 ，其中已到
案成员实施诈骗金额近 56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
贺某、李某甲、谢某等人的行
为均已触犯刑法， 构成了诈骗罪，
依法应予惩处。 被告人贺某、李某
甲组织、策划 、领导犯罪集团进行
犯罪活动，是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
子 ，是主犯，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
部罪行处罚。被告人谢某等人在犯
罪集团中起次要作用， 是从犯，依
法应当从轻处罚。综合考虑该案犯
罪事实、 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结
合审前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意见，遂
依法作出以上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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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串门
竟以毒品“招待”
本报讯（通讯员 丁嘉蓉）近日，

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毒案
件 ，判决被告人小伟 、小王 （均为
化名）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
期徒刑 7 个月和 6 个月， 并分别
处罚金 4000 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 ，小伟与小
王先后 4 次互邀对方到自己家中
一起吸食毒品冰毒。 法院认为，被
告人小伟与小王违反国家毒品管
理法规，多次容留他人吸食毒品，
其行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两
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认罪认罚，
对其均可从轻处罚。 遂作出上述
判决。

【法官说法 】 容留他人吸毒
罪，是指允许他人在自己管理、支
配的场所吸食、 注射毒品或者为
他人吸食、 注射毒品提供场所的
行为。 用毒品来招待对方，不止是
纵容吸毒者在毒品的泥潭中越陷
越深， 自己更是触碰到犯罪的底
线。 在此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毒
莫沾，沾必悔。 ”


